通识教育课程学分要求

1. 2020级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

各学院学生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按《华南理工大学关于修订2019级本科综合培养计划的意见》（（华南工教〔2018〕63 号 ））执行，详见下表（若学院/专业对此有所调整，以调整后审批的为准）：

	序号
	学院
	人文科学领域

（学分）
	社会科学领域

（学分）
	科学技术领域

（学分）
	合计

（学分）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6（2）
	4
	0
	10（2）

	2
	建筑学院
	6（2）
	4
	0
	10（2）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6（2）
	4
	0
	10（2）

	4
	电力学院
	6（2）
	4
	0
	10（2）

	5
	电子与信息学院
	6（2）
	4
	0
	10（2）

	6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8
	化学与化工学院
	6（2）
	4
	0
	10（2）

	9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11
	数学学院
	6（2）
	4
	0
	10（2）

	12
	物理与光电学院
	6（2）
	4
	0
	10（2）

	13
	工商管理学院
	4
	2
	4（2）
	10（2）

	14
	公共管理学院
	4
	2
	4（2）
	10（2）

	15
	外国语学院
	2
	2
	6（2）
	10（2）

	16
	体育学院
	2
	2
	6（2）
	10（2）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18
	软件学院
	6（2）
	4
	0
	10（2）

	19
	环境与能源学院
	6（2）
	4
	0
	10（2）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21
	新闻与传播学院
	2
	2
	6（2）
	10（2）

	22
	艺术学院
	2
	2
	6（2）
	10（2）

	23
	法学院
	2
	2
	6（2）
	10（2）

	24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6（2）
	4
	0
	10（2）

	
	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2
	2
	6（2）
	10（2）

	25
	经济与金融学院
	4
	2
	4（2）
	10（2）

	26
	电子商务系物流工程
	6（2）
	4
	0
	10（2）

	
	电子商务系电子商务
	4
	2
	4（2）
	10（2）

	27
	旅游管理系
	4
	2
	4（2）
	10（2）

	28
	医学院
	6（2）
	4
	0
	10（2）

	29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30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6（2）
	4
	0
	10（2）

	31
	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4
	0
	10（2）

	32
	微电子学院
	6（2）
	4
	0
	10（2）


备注：1.括号内为所要求至少修读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学分，以软件学院为例，学生毕业至少修读6学分人文科学领域课程（其中至少修读2学分人文科学核心课程）；2.学生不能修读本学院的开设的课程（除在本学院跨学科修读外）；3.经济管理类学生修读的课程不应包含其中的“经济与管理”课程。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虚拟第三学期开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课程为通识必修课程，2020级本科生必须修读。

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及华南理工大学《关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通知》（教务〔2019〕60号）通知要求，从2019级开始，除艺术学院的学生外，每位学生须修满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列入我校通识课人文科学领域范围建设，具体课程名单以该学期的通识课选课公布为准。

2、2021级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

	序号
	学院
	人文、社科科学领域

（学分）
	科学技术领域

（学分）
	合计

（学分）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8
	2
	10

	2
	建筑学院
	8
	2
	10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8
	2
	10

	4
	电力学院
	8
	2
	10

	5
	电子与信息学院
	8
	2
	10

	6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8
	化学与化工学院
	8
	2
	10

	9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1
	数学学院
	8
	2
	10

	12
	物理与光电学院
	8
	2
	10

	13
	工商管理学院
	6
	4
	10

	14
	公共管理学院
	6
	4
	10

	15
	外国语学院
	6
	4
	10

	16
	体育学院
	6
	4
	10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8
	软件学院
	8
	2
	10

	19
	环境与能源学院
	8
	2
	10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1
	新闻与传播学院
	6
	4
	10

	22
	艺术学院
	6
	4
	10

	23
	法学院
	6
	4
	10

	24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8
	2
	10

	
	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6
	4
	10

	25
	经济与金融学院
	6
	4
	10

	26
	电子商务系物流工程专业
	8
	2
	10

	
	电子商务系电子商务专业
	6
	4
	10

	27
	旅游管理系
	6
	4
	10

	26
	医学院
	8
	2
	10

	27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8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8
	2
	10

	29
	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0
	微电子学院
	8
	2
	10

	31
	未来技术学院
	8
	2
	10


备注：要求每个学生修读至少10学分通识课程。理、工、医类专业学生至少修读8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2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经济管理、文、法、体、艺类类学生至少修读6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4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学生可在虚拟第三学期修读通识课程，最多可认定4学分通识课程学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虚拟第三学期开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课程为通识必修课程，全校本科生必须修读。
“四史”（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通识必修课程，2021级起本科生必须修读1门课程。
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及华南理工大学《关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通知》（教务〔2019〕60号）通知要求，从2019级开始，除艺术学院的学生外，每位学生须修满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列入我校通识课人文科学领域范围建设，具体课程名单以该学期的通识课选课公布为准。

学生不能修读本学院的开设的课程（除在本学院跨学科修读外）
各专业具体修读学分以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为准。

3、2022级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

	序号
	学院
	人文、社科科学领域

（学分）
	科学技术领域

（学分）
	合计

（学分）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8
	2
	10

	2
	建筑学院
	8
	2
	10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8
	2
	10

	4
	电力学院
	8
	2
	10

	5
	电子与信息学院
	8
	2
	10

	6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8
	化学与化工学院
	8
	2
	10

	9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1
	数学学院
	8
	2
	10

	12
	物理与光电学院
	8
	2
	10

	13
	工商管理学院
	6
	4
	10

	14
	公共管理学院
	6
	4
	10

	15
	外国语学院
	6
	4
	10

	16
	体育学院
	6
	4
	10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8
	软件学院
	8
	2
	10

	19
	环境与能源学院
	8
	2
	10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1
	新闻与传播学院
	6
	4
	10

	22
	艺术学院
	6
	4
	10

	23
	法学院
	6
	4
	10

	24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8
	2
	10

	
	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6
	4
	10

	25
	经济与金融学院
	6
	4
	10

	26
	电子商务系物流工程专业
	8
	2
	10

	
	电子商务系电子商务专业
	6
	4
	10

	27
	旅游管理系
	6
	4
	10

	26
	医学院
	8
	2
	10

	27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8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8
	2
	10

	29
	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0
	微电子学院
	8
	2
	10

	31
	未来技术学院
	8
	2
	10


备注：要求每个学生修读至少10学分通识课程。理、工、医类专业学生至少修读8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2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经济管理、文、法、体、艺类类学生至少修读6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4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学生可在虚拟第三学期修读通识课程，最多可认定4学分通识课程学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虚拟第三学期开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课程为通识必修课程，全校本科生必须修读。
“四史”（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通识必修课程，2021级起本科生必须修读1门课程。
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及华南理工大学《关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通知》（教务〔2019〕60号）通知要求，从2019级开始，除艺术学院的学生外，每位学生须修满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列入我校通识课人文科学领域范围建设，具体课程名单以该学期的通识课选课公布为准。

学生不能修读本学院的开设的课程（除在本学院跨学科修读外）
各专业具体修读学分以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为准。

4、2023级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

	序号
	学院
	人文、社科科学领域

（学分）
	科学技术领域

（学分）
	合计

（学分）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8
	2
	10

	2
	建筑学院
	8
	2
	10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8
	2
	10

	4
	电力学院
	8
	2
	10

	5
	电子与信息学院
	8
	2
	10

	6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8
	化学与化工学院
	8
	2
	10

	9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1
	数学学院
	8
	2
	10

	12
	物理与光电学院
	8
	2
	10

	13
	工商管理学院
	6
	4
	10

	14
	公共管理学院
	6
	4
	10

	15
	外国语学院
	6
	4
	10

	16
	体育学院
	6
	4
	10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8
	软件学院
	8
	2
	10

	19
	环境与能源学院
	8
	2
	10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1
	新闻与传播学院
	6
	4
	10

	22
	艺术学院
	6
	4
	10

	23
	法学院
	6
	4
	10

	24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8
	2
	10

	
	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6
	4
	10

	25
	经济与金融学院
	6
	4
	10

	26
	电子商务系
	6
	4
	10

	27
	旅游管理系
	6
	4
	10

	26
	医学院
	8
	2
	10

	27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8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8
	2
	10

	29
	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0
	微电子学院
	8
	2
	10

	31
	未来技术学院
	8
	2
	10

	32
	前沿软物资学院
	8
	2
	10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4
	10


备注：要求每个学生修读至少10学分通识课程。理、工、医类专业学生至少修读8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2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经济管理、文、法、体、艺类类学生至少修读6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4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学生可在虚拟第三学期修读通识课程，最多可认定4学分通识课程学分。
“四史”（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通识必修课程，2021级起本科生必须修读1门课程。

2023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列入第二课堂教学计划的人文素质教育，不作为通识教育课程。
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及华南理工大学《关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通知》（教务〔2019〕60号）通知要求，从2019级开始，除艺术学院的学生外，每位学生须修满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列入我校通识课人文科学领域范围建设，具体课程名单以该学期的通识课选课公布为准。

学生不能修读本学院的开设的课程（除在本学院跨学科修读外）
各专业具体修读学分以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为准。

5、2024级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

	序号
	学院
	人文、社科科学领域

（学分）
	科学技术领域

（学分）
	合计

（学分）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8
	2
	10

	2
	建筑学院
	8
	2
	10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8
	2
	10

	4
	电力学院
	8
	2
	10

	5
	电子与信息学院
	8
	2
	10

	6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8
	化学与化工学院
	8
	2
	10

	9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1
	数学学院
	8
	2
	10

	12
	物理与光电学院
	8
	2
	10

	13
	工商管理学院
	6
	4
	10

	14
	公共管理学院
	6
	4
	10

	15
	外国语学院
	6
	4
	10

	16
	体育学院
	6
	4
	10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8
	软件学院
	8
	2
	10

	19
	环境与能源学院
	8
	2
	10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1
	新闻与传播学院
	6
	4
	10

	22
	艺术学院
	6
	4
	10

	23
	法学院
	6
	4
	10

	24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8
	2
	10

	
	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6
	4
	10

	25
	经济与金融学院
	6
	4
	10

	26
	电子商务系
	6
	4
	10

	27
	旅游管理系
	6
	4
	10

	26
	医学院
	8
	2
	10

	27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8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8
	2
	10

	29
	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0
	微电子学院
	8
	2
	10

	31
	未来技术学院
	8
	2
	10

	32
	前沿软物质学院
	8
	2
	10

	33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4
	10


备注：要求每个学生修读至少10学分通识课程。理、工、医类专业学生至少修读8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2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经济管理、文、法、体、艺类类学生至少修读6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4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学生可在虚拟第三学期修读通识课程，最多可认定4学分通识课程学分。
“四史”（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通识必修课程，2021级起本科生必须修读1门课程。

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及华南理工大学《关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通知》（教务〔2019〕60号）通知要求，从2019级开始，除艺术学院的学生外，每位学生须修满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列入我校通识课人文科学领域范围建设，具体课程名单以该学期的通识课选课公布为准。

学生不能修读本学院的开设的课程（除在本学院跨学科修读外）
各专业具体修读学分以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为准。

5、2025级通识教育课学分要求

	序号
	学院
	人文、社科科学领域

（学分）
	科学技术领域

（学分）
	合计

（学分）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8
	2
	10

	2
	建筑学院
	8
	2
	10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8
	2
	10

	4
	电力学院
	8
	2
	10

	5
	电子与信息学院
	8
	2
	10

	6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8
	化学与化工学院
	8
	2
	10

	9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1
	数学学院
	8
	2
	10

	12
	物理与光电学院
	8
	2
	10

	13
	工商管理学院
	6
	4
	10

	14
	公共管理学院
	6
	4
	10

	15
	外国语学院
	8
	2
	10

	16
	体育学院
	6
	4
	10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18
	软件学院
	8
	2
	10

	19
	环境与能源学院
	8
	2
	10

	2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1
	新闻与传播学院
	6
	4
	10

	22
	艺术学院
	6
	4
	10

	23
	法学院
	6
	4
	10

	24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8
	2
	10

	
	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6
	4
	10

	25
	经济与金融学院
	6
	4
	10

	26
	电子商务系
	6
	4
	10

	27
	旅游管理系
	6
	4
	10

	26
	医学院
	8
	2
	10

	27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28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8
	2
	10

	29
	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0
	微电子学院
	8
	2
	10

	31
	未来技术学院
	8
	2
	10

	32
	前沿软物质学院
	8
	2
	10

	33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8
	2
	10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4
	10


备注：要求每个学生修读至少10学分通识课程。理、工、医类专业学生至少修读8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2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经济管理、文、法、体、艺类类学生至少修读6个学分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及4个学分科学技术课程。学生可在虚拟第三学期修读通识课程，最多可认定4学分通识课程学分。
“四史”（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通识必修课程，2021级起本科生必须修读1门课程。

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及华南理工大学《关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通知》（教务〔2019〕60号）通知要求，从2019级开始，除艺术学院的学生外，每位学生须修满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公共艺术课程列入我校通识课人文科学领域范围建设，具体课程名单以该学期的通识课选课公布为准。

学生不能修读本学院的开设的课程（除在本学院跨学科修读外）
各专业具体修读学分以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为准。

